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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农业营商环境支持设施农业经营主
体土地流转续租事宜的建议

一、基本情况

设施农业是指利用新型生产设备、现代农业工程技术、管

理技术调控温室、塑料大棚等保护设施内蔬菜、果树、花卉等

植物生长的温、光、水、土、气、肥等环境参数因子，对植物

的生长发育环境进行整体或局部范围的改善，使植物生长不受

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，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较少的劳动力，

建立植物周年连续生产系统，实现植物高效优质生产的一种现

代农业生产方式，是属于生产可反时令性、生产可类型多样化

的高投入、高产出、高效益产业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和近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“加快发展设施

农业”做好明确指导要求。现阶段积极开展设施农业建设，能

够有力拉动农业农村投资，把握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

口期，助力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特别是在晋宁

区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地方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的过程中，推动

花卉生产向设施化、现代化转型必不可少。

但设施农业发展的基础在于农业用地，农业用地的权属大

多归于农村和农民，受到土地承包期限和农村“三资”管理规

定等制度的管理约束，往往在实际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时流转周

期仅可支持在 15-20 年。以花卉产业的设施大棚建设为例，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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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亩均投资约为 30 万元左右，还有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，全

周期投入成本不菲，土地流转租期到期后可移动性也较低，如

不能顺利续租，将给投资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并严重影响社会资

本支持和投资设施农业的发展信心。此外，在相关企业发展过

程中，因政府部门对行业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力倡导与支

持，大多可以积极争取到政策性资金的帮扶和鼓励，如因土地

流转续租失败使得企业必须搬离，也将对政策性支持资金的绩

效造成影响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目前，宝峰辖区内部分先行先试开展设施农业建设的花卉

企业土地流转租期陆续到期，需尽快出台政策文件支持设施农

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续租事宜，持续优化农业营商环境，保障

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、稳定企业和社会投资信心，助力辖区特

色花卉产业做大做强。

三、建议

建议出台专门制度或政策文件，对设施农业经营主体的土

地流转续租工作进行指导，为流转续租方式、程序、允许提前

启动流转工作的时间周期、企业已投资设施保全等各方面提供

实操依据，支持和指导乡镇街道、村组社区依法依规开展好相

关土地流转工作。


